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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及現時情況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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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

•首次資訊系統策略研究於1992年進行

•現時共有62個應用系統支援司法機構日常運作:

- 34 個案件管理系統及與法院相關的系統

- 28個行政及資訊科技服務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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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至2012年“資訊系統策略研究”

•由顧問公司完成

•目的

1. 制訂長遠的資訊科技策略

2. 為未來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及技術提出
建議

3. 制訂工作計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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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資訊系統策略研究”制定的計劃

• “資訊科技策略計劃”

擬定司法機構長遠的資訊科技發展路向

• “六年工作計劃”

訂出在未來六年需要推展的一套資訊科技項
目組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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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優化之處

1. 需要持續發展

2. 需要劃一規範

3. 需要加強功能

4. 需要對持份者提供更佳支援



7資訊科技策略計劃及六年工作計劃

建議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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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資訊科技策略計劃”的目的

1. 以新科技更新現有的系統

2. 為持份者提供高效率及具成效的服務

3. 為 “積極的案件管理”提供利便

4. 回應法庭使用者及社會人士日漸提高的期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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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資訊科技架構的主要組合

保
安

運作

應用系統

數
據

資
料

基礎設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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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運作方面

透過重整工序

精簡運作流程

支援電子法院記錄

改善管理資料
報告工作

保
安

運作數
據

資
料基礎設施

應用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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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應用系統方面

應用系統

標準

整合／融合／綜合

用戶介面系統

其他方面系統

門戶網站

報告

企業服務匯流排
企業工序
流程程式

企業搜尋

政府資訊科技總監
辦公室建議的標準

服務導向架構 系統互用性標準

綜合法院案件
管理系統

保
安

運作

應用系統

數
據

資
料基礎設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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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數據 / 資料方面

數據 / 資料

數據運作

數據管理數據模型

數據處理

保
安

運作

應用系統

數
據

資
料基礎設施

司法機構的數據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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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保安方面

保安

運作

身份識別與存取管理

保安架構

數據保安

保
安

運作

應用系統

數
據

資
料基礎設施

司法機構的資訊科技保安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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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. 基礎設施方面

基礎設施

網絡

虛擬化技術伺服器與儲存系統

運作的可持續
性

用戶電腦應用

保
安

運作

應用系統

數
據

資
料基礎設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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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行計劃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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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

• 循序漸進方式

• 基本組件 + 逐一推展至法院和審裁處

• 汲取經驗以優化日後推展之項目

於各級法院和審裁處推行計劃的先後次序的
考慮因素：

- 取得最佳預期效益

- 平衡工作壓力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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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第七年 第八年 第九年

時間表

第二期
資訊科技策略計劃

第一期
資訊科技策略計劃
(“六年工作計劃”)

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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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第七年 第八年 第九年

路線圖

其他方面的系統

• 家事法庭
• 勞資審裁處
• 土地審裁處
• 淫褻物品審裁處
• 死因裁判法庭

• 終審法院
• 高等法院(包括遺產承

辦處)
• 小額錢債審裁處
• 裁判法院

• 基本組件
• 區域法院
• 裁判法院之傳票法庭

資訊科技策略計劃第一期 (“六年工作計劃”)

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

資訊科技策略計劃第二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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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益及財政的影響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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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益

具體／實質效益

• 節省現有系統的維修保養

支出

• 估計可節省的款項

• 估計可免除的費用

質量效益

• 更無礙地尋求公道

• 改善向法庭使用者提供的

服務

• 提高運作效率

• 增強資料保安

• 提高擴展性

• 積極案件管理

• 提升處理複雜案件的能力

• 加強與外間持份者的聯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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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體／實質效益

推行“六年工作計劃”後估計每年可免除的費用 數額 ($)

1. 可變現節省款項﹕

減少維修保養現行系統所需的開支 26,472,000

2. 估計可節省的款項﹕

由於法官及司法人員以至司法機構人員的工作效
率均有所提高

44,404,000

3. 估計可免除的費用﹕

可免除多項未來潛在的費用，例如紙張文件儲存
用地費用、或需更換軟件／硬件的費用等

10,232,000 

總計 81,108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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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本

實施“六年工作計劃”的
預算非經常性開支

數額 ($)

開支
員工開支

682,430,000 
69,990,000 

總計 752,420,000

在“六年工作計劃”中第六年
的預算經常性開支

數額 ($)

開支
員工開支

56,782,000
10,797,000 

總計 67,579,000



23資訊科技策略計劃及六年工作計劃

司法機構的立場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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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機構的立場

• 司法機構接納顧問的建議

• 司法機構已準備就緒

推展“資訊科技策略計劃” 及

“六年工作計劃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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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方向

• 電子服務為一項新增的溝通方法

- 將繼續維持現有的服務模式

• 支援法庭使用者

- 設立附有員工提供服務的自助中心

• 法例修訂

- 已展開詳細研究

- 如有需要，將會考慮進行法例修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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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詢持份者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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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詢持份者

2011年至2013年1月

• 諮詢法律專業團體

• 諮詢相關政府部門

• 諮詢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

• 向57個外間的持份者團體發出諮詢文件

• 諮詢各法庭使用者委員會

• 諮詢科技專業團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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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續進行諮詢

司 法 機 構 將 繼 續 在 適 當 的 時 候

諮 詢 持 份 者 的 意 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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